
[bookmark: _Hlk7444023]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推动新能源汽车
产业稳增长若干措施
 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（2025—2026年）》《深圳市促进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等文件精神，推动深汕特别合作区（以下简称深汕）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，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支持企业健康持续发展。2025年全年工业快报产值同比增速达到10%以上的企业，对产值增量部分给予分档奖励。
二、拓展新能源汽车应用场景。大力推动新能源专用汽车在环卫、物流、港口等公共领域的应用，鼓励建设工程项目使用新能源渣土车。针对新能源汽车典型示范应用项目，在措施有效期内按项目总投资的1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三、鼓励开展行业活动。对在深汕举办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展会、论坛、赛事等新能源汽车领域主题活动，在措施有效期内按实际支出的30%给予补贴，单次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四、本措施所称企业，是指从事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领域研发、制造和服务的各类企业。本措施申报主体原则上应符合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的资助对象条件。
五、本措施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具体资助比例和资助额度在专项资金预算总额范围内，根据符合资助条件的项目数量及评审情况统筹确定。
六、申请本措施支持的主体应当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，在申报、执行扶持资金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、以不正当手段骗取资金、拒绝配合监督检查的，将依法依规或按照约定收回扶持资金。构成犯罪的，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本措施由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负责解释。本措施自2025年12月26日起施行，有效期1年。






— 1 —

